	高台县新坝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拟审批公示



	项目名称
	高台县新坝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

	建设地点
	高台县新坝镇

	建设内容
	该项目为改建项目，位于高台县新坝镇，项目占地面积163487.48m2（245.23亩），项目计划改建干、支渠道共11条33.699km，隧洞维修改造2.85km。修建渠系建筑物305座。暖泉塘坝维修改造1座（4万m3）。干渠：大河干渠改造长度14.312km，修建渠系建筑物59座。摆浪河总干渠1号隧洞维修1.6km，总干渠2号隧洞维修0.181km，东干渠隧洞维修1.069km。西柳沟干渠3km。东干渠1#沉沙池维修改造1座，东干渠2#沉沙池维修改造1座，西干渠排洪渡槽维修改造1座，总干渠沉沙池维修改造1座，总干渠排洪渡槽维修改造1座。支渠：摆浪河西干渠一支渠改造长度1.029km，修建渠系建筑物28座；摆浪河西干渠三支渠改造长度1.963km，修建渠系建筑物32座；摆浪河西干渠四支渠改造长度2.633km，修建渠系建筑物8座；摆浪河西干渠五支渠改造长度2.527km，修建渠系建筑物32座；摆浪河西干渠七支渠改造长度0.287km，修建渠系建筑物7座；摆浪河西干渠八支渠改造长度1.076km，修建渠系建筑物15座；大河干渠东支渠改造长度3.323km，修建渠系建筑物47座；大河干渠西支渠改造长度3.087km，修建渠系建筑物57座；管沟支渠改造长度0.462km，修建渠系建筑物15座。渠首：改建大河干渠渠首1座；暖泉塘坝维修改造1座（4万m3）。灌区信息化建设。本项目灌区用水计控设计内容主要是对新坝灌区1个信息化管理中心软硬件管理设备设施的配置；摆浪河总干渠2处分水闸，摆浪河西干渠8处干支渠分水口，摆浪河东干渠4处干支渠分水口，大河干渠1处渠首，1处分水口的闸门、计量和监控设施的配套。项目总投资7716万元，环保投资195万元，占总投资的2.5%。 

	建设单位
	高台县水利建设管理站
	环评机构
	甘肃负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主要采取的环保  措施
	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按照《报告表》提出的要求，落实各项环保措施，项目建设运营中应做好以下工作： 

一、施工期：格按照《大气污染防治法》和《张掖市建设工程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规定，加强对土方、物料堆场、施工营地等科学设置和施工管理，定期洒水降尘、防治扬尘污染，运输车辆加盖蓬布，以防止散落。合理安排施工时序，加强场内道路、基础开挖的施工设计和施工期间的环境管理。工程活动将使区域内部分地域的天然植被受到破坏，使该区域内植被盖度及生物量降低，项目建设中，必须认真实施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将项目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降至最小程度，减少大风侵蚀等造成的水土流失及生态破坏。施工完工后，必须对临时用地予以整治和生态恢复；产生的生活污水泼洒降尘，设置环保厕所收集后定期清掏清运，施工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综合用于道路降尘；固体废物主要是施工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土石方、沉淀池底泥沙。建筑垃圾分类收集，可回收部分外售综合利用，不可回收部分拉运至建筑垃圾填埋场处理，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分类堆放，定期运送至环卫部门指定地方处置，废弃土方部分用于坝体填筑，剩余部分全部综合利用；施工期噪声采取低噪声设备、减振基座、合理安排作业时间、禁止夜间施工、使用低噪声设备等措施，降低施工噪声污染，严格控制在《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要求范围内。在项目施工和运行过程中，建立畅通的公众参与平台，加强宣传与沟通工作，及时解决公众提出的合理环境诉求。定期发布环境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二、运营期：不产生废气、废水、固体废物和噪声。

三、加强环境风险管理。施工过程中要落实具体的生态保护、水土保持和污染防治措施，并加强施工期的环境管理。运行中要严格落实《报告表》中各项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加强环境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
四、项目建设单位必须严格执行《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境管理与监控计划。加强施工期和运营期环境保护管理工作，履行企业环境保护主体责任，接受生态环境部门日常监督检查。项目建成后，应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开展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营，并报备验收情况。

五、若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的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动，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若项目在建设、运行过程中不符合批准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情形的，应进行后评价，采取改进措施并进行备案。

六、建设单位在未取得其他行政许可部门行政许可的，不得开工建设。



	以上公示期为2025年12月29日至12月30日，公示期内，公众如对建设项目有不同意见，请将意见反馈至以下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gssgtxhbj@163.com     联系电话：0936-6626089    通讯地址：高台县城关镇湿地新区住建局二楼（张掖市生态环境局高台分局）




